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551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莊慶昌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

年度偵字第7617號），本院認不得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朴

交簡字第427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本件公訴意旨如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載（參附件）。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告

訴，又其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

訟法第238條第1項及第303條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被告莊慶

昌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認為被告

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依同法第287條規定

須告訴乃論，茲據告訴人蔡鄧素琴於本院第一審辯論終結

前，聲請撤回告訴，有撤回告訴狀1份在卷可參，依照上開

法條之規定，自應諭知不受理，並不經言詞辯論為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心嵐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卓春慧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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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高文靜

附件：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7617號

被　　　告　莊慶昌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宜以簡易判決處

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莊慶昌於民國113年4月13日上午7時34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

000-00號之自用小貨車，沿嘉義縣鹿草鄉西井村鹿草路299

巷由東往西方向行駛，行經與鹿草路交岔路口時，本應注意

支線道車應暫停讓幹線道車通行，且依當時天候晴、柏油路

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且視距良好之情形，並無不能注意

之情事，竟仍疏未注意，貿然右轉進入鹿草路。適有蔡鄧素

琴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之普通重型機車，沿鹿草路由南

往北方向駛至，亦疏未注意行經無號誌交岔路口，應減速慢

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見狀因而閃避不及，兩車發生碰

撞，致蔡鄧素琴人、車倒地，並受有左側脛骨平台粉碎性骨

折之傷害。莊慶昌肇事後，於員警到場處理時，旋即表明自

己為肇事人而自首主動接受裁判。

二、案經蔡鄧素琴訴由嘉義縣警察局水上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莊慶昌於警詢及偵查中坦承不諱，

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蔡鄧素琴於警詢及偵訊時證述情節相符，

並有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道路

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監視

錄影光碟、現場及車損照片等證據資料在卷可稽，又本案經

送由交通部公路總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實施鑑定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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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認為被告行經無號誌交岔路口右轉，少線道車未暫停讓多

線道車先行，為肇事主因，此有該鑑定委員會鑑定意見書1

份附卷可參，被告犯嫌堪予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又被

告於警員到場處理時，表明自己為肇事人而接受調查裁判等

情，有嘉義縣警察局水上分局下埤派出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

人自首情形紀錄表1紙在卷足憑，已合於自首之規定，請審

酌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4　　日

　　　　　　　　　　　　　　　檢　察　官　吳心嵐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　記　官　施明秀

附錄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0 萬元以下

罰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下

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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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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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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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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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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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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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thum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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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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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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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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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551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莊慶昌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7617號），本院認不得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朴交簡字第427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本件公訴意旨如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載（參附件）。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告訴，又其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及第303條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被告莊慶昌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認為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依同法第287條規定須告訴乃論，茲據告訴人蔡鄧素琴於本院第一審辯論終結前，聲請撤回告訴，有撤回告訴狀1份在卷可參，依照上開法條之規定，自應諭知不受理，並不經言詞辯論為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心嵐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卓春慧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高文靜
附件：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7617號
被　　　告　莊慶昌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莊慶昌於民國113年4月13日上午7時34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之自用小貨車，沿嘉義縣鹿草鄉西井村鹿草路299巷由東往西方向行駛，行經與鹿草路交岔路口時，本應注意支線道車應暫停讓幹線道車通行，且依當時天候晴、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且視距良好之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仍疏未注意，貿然右轉進入鹿草路。適有蔡鄧素琴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之普通重型機車，沿鹿草路由南往北方向駛至，亦疏未注意行經無號誌交岔路口，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見狀因而閃避不及，兩車發生碰撞，致蔡鄧素琴人、車倒地，並受有左側脛骨平台粉碎性骨折之傷害。莊慶昌肇事後，於員警到場處理時，旋即表明自己為肇事人而自首主動接受裁判。
二、案經蔡鄧素琴訴由嘉義縣警察局水上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莊慶昌於警詢及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蔡鄧素琴於警詢及偵訊時證述情節相符，並有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監視錄影光碟、現場及車損照片等證據資料在卷可稽，又本案經送由交通部公路總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實施鑑定後，亦認為被告行經無號誌交岔路口右轉，少線道車未暫停讓多線道車先行，為肇事主因，此有該鑑定委員會鑑定意見書1份附卷可參，被告犯嫌堪予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又被告於警員到場處理時，表明自己為肇事人而接受調查裁判等情，有嘉義縣警察局水上分局下埤派出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1紙在卷足憑，已合於自首之規定，請審酌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4　　日
　　　　　　　　　　　　　　　檢　察　官　吳心嵐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　記　官　施明秀
附錄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0 萬元以下
罰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下
罰金。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551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莊慶昌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
年度偵字第7617號），本院認不得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朴
交簡字第427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本件公訴意旨如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載（參附件）。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告訴
    ，又其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
    法第238條第1項及第303條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被告莊慶昌
    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認為被告涉
    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依同法第287條規定須
    告訴乃論，茲據告訴人蔡鄧素琴於本院第一審辯論終結前，
    聲請撤回告訴，有撤回告訴狀1份在卷可參，依照上開法條
    之規定，自應諭知不受理，並不經言詞辯論為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心嵐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卓春慧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高文靜
附件：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7617號
被　　　告　莊慶昌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
，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莊慶昌於民國113年4月13日上午7時34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
    000-00號之自用小貨車，沿嘉義縣鹿草鄉西井村鹿草路299
    巷由東往西方向行駛，行經與鹿草路交岔路口時，本應注意
    支線道車應暫停讓幹線道車通行，且依當時天候晴、柏油路
    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且視距良好之情形，並無不能注意
    之情事，竟仍疏未注意，貿然右轉進入鹿草路。適有蔡鄧素
    琴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之普通重型機車，沿鹿草路由南
    往北方向駛至，亦疏未注意行經無號誌交岔路口，應減速慢
    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見狀因而閃避不及，兩車發生碰撞
    ，致蔡鄧素琴人、車倒地，並受有左側脛骨平台粉碎性骨折
    之傷害。莊慶昌肇事後，於員警到場處理時，旋即表明自己
    為肇事人而自首主動接受裁判。
二、案經蔡鄧素琴訴由嘉義縣警察局水上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莊慶昌於警詢及偵查中坦承不諱，
    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蔡鄧素琴於警詢及偵訊時證述情節相符，
    並有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道路
    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監視錄
    影光碟、現場及車損照片等證據資料在卷可稽，又本案經送
    由交通部公路總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實施鑑定後，亦
    認為被告行經無號誌交岔路口右轉，少線道車未暫停讓多線
    道車先行，為肇事主因，此有該鑑定委員會鑑定意見書1份
    附卷可參，被告犯嫌堪予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又被
    告於警員到場處理時，表明自己為肇事人而接受調查裁判等
    情，有嘉義縣警察局水上分局下埤派出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
    人自首情形紀錄表1紙在卷足憑，已合於自首之規定，請審
    酌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4　　日
　　　　　　　　　　　　　　　檢　察　官　吳心嵐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　記　官　施明秀
附錄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0 萬元以下
罰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下
罰金。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551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莊慶昌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7617號），本院認不得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朴交簡字第427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本件公訴意旨如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載（參附件）。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告訴，又其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及第303條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被告莊慶昌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認為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依同法第287條規定須告訴乃論，茲據告訴人蔡鄧素琴於本院第一審辯論終結前，聲請撤回告訴，有撤回告訴狀1份在卷可參，依照上開法條之規定，自應諭知不受理，並不經言詞辯論為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心嵐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卓春慧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高文靜
附件：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7617號
被　　　告　莊慶昌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莊慶昌於民國113年4月13日上午7時34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之自用小貨車，沿嘉義縣鹿草鄉西井村鹿草路299巷由東往西方向行駛，行經與鹿草路交岔路口時，本應注意支線道車應暫停讓幹線道車通行，且依當時天候晴、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且視距良好之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仍疏未注意，貿然右轉進入鹿草路。適有蔡鄧素琴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之普通重型機車，沿鹿草路由南往北方向駛至，亦疏未注意行經無號誌交岔路口，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見狀因而閃避不及，兩車發生碰撞，致蔡鄧素琴人、車倒地，並受有左側脛骨平台粉碎性骨折之傷害。莊慶昌肇事後，於員警到場處理時，旋即表明自己為肇事人而自首主動接受裁判。
二、案經蔡鄧素琴訴由嘉義縣警察局水上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莊慶昌於警詢及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蔡鄧素琴於警詢及偵訊時證述情節相符，並有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監視錄影光碟、現場及車損照片等證據資料在卷可稽，又本案經送由交通部公路總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實施鑑定後，亦認為被告行經無號誌交岔路口右轉，少線道車未暫停讓多線道車先行，為肇事主因，此有該鑑定委員會鑑定意見書1份附卷可參，被告犯嫌堪予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又被告於警員到場處理時，表明自己為肇事人而接受調查裁判等情，有嘉義縣警察局水上分局下埤派出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1紙在卷足憑，已合於自首之規定，請審酌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4　　日
　　　　　　　　　　　　　　　檢　察　官　吳心嵐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　記　官　施明秀
附錄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0 萬元以下
罰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下
罰金。　　　　　　　　　　　　　　　　　　
　　　　　　　　　　　　　　　　　　　　　　　　


